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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王云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69 号），公

司向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刘双广、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二期）、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垠澳丰 1 号）、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山南硅

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恒兴 1 号）非公开发行股份 176,470,586 股以募集配

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13,600,000元，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1,186,400,000元。2015

年 11 月 24 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进行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5]G15004380118 号）。

该次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2017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珠海凯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393 号）核准，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深圳招银电信股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发行 25,384,615 股股份，每股发行价格为 13.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9,999,995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人民币 15,052,000 元，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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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947,995 元。2017 年 12 月 21 日，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验字[2017]G16040210125 号《验资报告》验证

确认。该次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2015 年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

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上述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015年12月24日，公司

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现更名为“江

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现

更名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及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分别在上述

五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9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存放于江西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的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之剩余资金全部转存至公司新

开设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账号：3602004429200429311）进行存储。公司、工商银行及独立财务顾问

广发证券就开立新募集资金专户事宜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0年6月30日，2015年度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银行账户衍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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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4,153,111.75元，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8610188000517624 销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0966000000028504 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96077393 销户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020900144400056 销户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 020900144400029 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路支行 3602004429200429311 124,153,111.75 

合 计  124,153,111.75 

（二）2017 年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

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上述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截至2018年1月19日，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高新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原深圳市中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新兴物联”）分别在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广东华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了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专用账户，共同用于本次

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并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9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存放于江西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的2017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之剩余资金全部转存至工商银

行广州白云路支行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3602004429200429284）进行存

储。公司、工商银行及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就开立新募集资金专户事宜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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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0年6月30日，2017年度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银行账户衍生利息）

为27,475,894.58元，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元）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 020900144400038 销户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805880100038428 1,768,716.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路支行 3602004429200429284 25,707,177.84 

合  计 - 27,475,894.58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和附表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7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①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已根据募投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付本次

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有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验和确认，出具了广会专字

[2018]G16040210136号《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使用额为303.00万元。2018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303.00万元。 

②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中兴物联物联网产业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高新兴物联已根据募投项目进度的实

际情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兴物联物联网产业研发中心项目”，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高新兴物联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验和确认，出具了广会专字[2018]G16040210148号《高新兴



 5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18年4月30

日止，已预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相关项目费用6,585.67万元。2018年5月18日，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

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高新兴物联以募集资金置换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

中兴物联物联网产业研发中心项目6,585.67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况 

①“区域运营中心”项目原拟在北京、杭州、重庆、成都购置办公场所，建立华北、

华东、西南区域运营中心，目前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布局、提高经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计划调整对该项目的投入规模。根据公司目前经营的实际情况和投资建设规划，公司拟

变更原计划的“区域运营中心”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拟将其中12,000.00万元变更

用途用于“投资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不足部分使用自有资金补充。

2016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②基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计划投入的“智慧城市项目”共结余募集资金26,086.08

万元，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及公司“智慧城市项目”业务在手订单情况，公司将原

计划投资的“智慧城市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26,086.08万元用于投资宁乡县智慧城市

PPP项目、张掖市智慧城市PPP项目、清远市基于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社会治安、

智能交通和市政管理视频监控系统工程PPP项目及新疆喀什市智慧城市一期“平安喀

什”建设项目（PPP），同时变更实施主体。2017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的议案》，2017年3月27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③鉴于高新兴作为“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的承建方，为减

少募集资金使用节点，提高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上述项目的实施主体由

SPV（特殊目的实体）公司变更为高新兴，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承接的“宁乡、清远、

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有效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2017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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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截至2019年4月30日，“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已产生效

益27,041.60万元，已达到该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的预期毛利润额10,887万元。随着公

司战略日益聚焦车联网垂直产品线，集团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公司拟加大对5G、V2X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投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提高经营效

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公司计划调整对“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的

投入规模，拟将原定投入上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9,389.00万元的用途变更为“5G和

C-V2X产品研发项目”。同时，考虑到资金使用的效率，公司决定将“宁乡、清远、张

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5,686.3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5

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2015年重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2019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⑤2019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5年重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中原计划投入“宁乡、清远、

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93,890,000.00元的用途变更为“5G和

C-V2X产品研发项目”。同时，考虑到资金使用的效率，公司决定将“宁乡、清远、张

掖、喀什智慧城市PPP 项目”的结余的募集资金56,862,997.59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2、2017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况 

2019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7年重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

将2017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中原计划投入“中兴物联物联网产业研发中心项目”部分募

集资金120,000,000.00元变更投资用途用于“5G和C-V2X产品研发项目”，同时将新项

目实施主体变更为高新兴。原“中兴物联物联网产业研发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4,143,300.00元继续按原计划投入使用。2019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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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2017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 

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

用不超过13,55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9年5月27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13,5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公司本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

毕。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及财务顾问主

办人。 

（六）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 

2015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

署合同文件；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16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单个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

署合同文件；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3、附表4。 

五、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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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 

1、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2015年5月27日，公司与王云兰等七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创联电子100%股权协议》及与陈映庭等七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国迈科技90%股权协议》，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高新兴创联科技有限公司（原

杭州创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兴创联”）100%股权和高新兴国迈科技

有限公司（原广州市国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兴国迈”）90%股权，共支付

交易对价128,800.00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12,515.96万元，剩余116,284.04万元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支付，共计发行78,997,306股。 

2015年10月20日，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高新兴创联的10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

商登记已经完成，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创联电子的股东变更，并签发了《营业

执照》。本次变更后，本公司持有高新兴创联100%的股权。 

2015年10月22日，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高新兴国迈的9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

登记已经完成，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高新兴国迈的股东变更，并签发了《营业

执照》。本次变更后，本公司持有高新兴国迈100%的股权。 

2、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高新兴创联及高新兴国迈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高新兴创联 100,000,000 777,249,653.61 635,601,187.80 205,025,140.86 30,205,102.79 32,787,158.72 

高新兴国迈 100,000,000 189,904,255.25 86,531,091.12 94,066,519.30 -35,263,978.57 -36,834,270.54 

高新兴创联及高新兴国迈2020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高新兴创联 100,000,000 773,457,983.91 687,733,924.66 138,455,131.47 55,651,235.45 52,132,736.86 

高新兴国迈 100,000,000 166,281,601.07 97,035,944.77 50,693,536.57 9,949,293.17 10,504,853.65 

3、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有关业绩承诺完成的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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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业绩承诺净利润 

业绩完成净利润

（扣非后） 

完成情况 

高新兴创联（注 1） 

2015 年 9,100 9,153.80 已完成 

2016 年 10,920 11,219.62 已完成 

2017 年 13,104 13,645.73 已完成 

高新兴国迈（注 2） 

2015 年 1,500 1,528.50 已完成 

2016 年 1,875 1,913.15 已完成 

2017 年 2,343 2,429.09 已完成 

注 1：根据公司与高新兴创联股东签署的《创联电子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高新兴创联股东承诺创联电子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

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 9,100.00 万元、10,920.00 万元、13,104.00 万元。 

注 2：根据公司与高新兴国迈股东签署的《国迈科技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高新兴国迈股东承诺国迈科技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

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 1,500.00 万元、1,875.00 万元、2,343.00 万元。 

（二）2017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 

1、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2016年12月29日，公司与高新兴物联、昌都市高腾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凯腾投资”）、珠海亿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倍投资”）、

珠海亿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格投资”）、珠海亿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泰投资”）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凯腾投资、亿倍投资、亿格投资、亿泰投

资合计持有的高新兴物联合计84.07%股权，参考评估价值，交易各方同意标的资产即高

新兴物联合计84.07%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68,096.70万元。 

2017年12月8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高新兴物联的84.07%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

登记已经完成，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高新兴物联的股东变更。公司原持有高新

兴物联11.43%的股权，本次变更后，本公司持有高新兴物联95.5%的股权。 

2、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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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兴物联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高新兴物联 50,000,000 997,858,893.39 399,483,480.91 853,324,292.22 66,218,527.01 67,530,521.68 

高新兴物联2020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高新兴物联 50,000,000 759,018,704.33 337,763,594.70 188,745,424.15 -77,578,278.62 -61,879,986.77 

3、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有关业绩承诺完成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业绩承诺净利润 
业绩完成净利润

（扣非后） 
完成情况 

高新兴物联（注 1） 

2017 年 

21,000 

5,433.86 

已完成 

2018 年 11,378.27 

2019 年 5,170.11 

合计 21,982.24 

注 1：根据公司与高新兴物联、凯腾投资及利润补偿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利润补偿方承诺，在利

润承诺期即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内合计实现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21,000.00 万元，净利润指经上市公

司聘任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认的高新兴物联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但不含上市公司于利润承诺期内实施股权激励对利润影响。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本公司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

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实际情况与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七、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 

1、“支付重组项目的中介机构费用”项目承诺投入金额2,500万元，扣除发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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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人民币1,360.00万元后承诺投入金额为1,140.0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23日，“支付

重组项目的中介机构费用”实际支付409.00万元，支付完成后该项目结余募集资金731.00

万元。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使

用计划之“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已经支付完成，同意将结余的募集资金731.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6年1月11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2、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计划投入的“智慧城市项目”为泸州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

（天网四期）、荔湾区分局社会治安视频监控改造项目、西昌市天网工程第七期建设租

赁采购项目、高州市教育局2014年教育创强信息化装备采购项目、海珠区社会治安与城

市管理智能化视频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平安坪山高清视频监控建设、“平安锡盟”社会

治理数字化工程项目及花都电子警察项目。截至募集配套资金到账之日（2015年11月24

日），因上述拟投入的8个“智慧城市项目”的主要明细项目投资已使用自有资金投资，

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支出；募集资金到账后，“智慧城市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的后

续支出较少，致原计划投入的8个“智慧城市项目”的项目共结余募集资金26,086.08万

元。 

3、公司原定投入“投资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募集资金为

120,000,000元，上述项目已支付完毕，共投入109,203,449.00元。2017年9月29日，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区域

运营中心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该项目的节余募

集资金10,796,551.00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公司原定投入区域运营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为57,565,000.00元，该项目大部分建

设款已支付完毕，共投入45,123,906.37元。2017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投资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该项目的节余

募集资金12,441,093.63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已产生效益27,041.60万元，已

达到该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的预期毛利润额10,887万元。随着公司战略日益聚焦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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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垂直产品线，集团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公司拟加大对5G、

V2X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投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提高经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公司计划调整对“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目”的投入规模，拟将原定

投入上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9,389.00万元的用途变更为“5G和C-V2X产品研发项目”。

同时，考虑到资金使用的效率，公司决定将“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PPP项

目”的结余募集资金5,686.3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5年重

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9年5月21日，

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二）2017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项目 

公司已支付了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费用1,873.20万元，其中发行费用

1,505.20万元，相关中介机构费用368.00万元。至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使用计划之“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已全部支付完成，上述费用支付完成后，

本次使用计划之“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尚结余1,126.80万元。为提高公司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重组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拟将“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项目结余募集资金1,126.80万元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 

八、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10月16日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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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7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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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8,64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9,250.8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0,061.18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 年 34,954.92 

2016 年 42,199.71 

2017 年 16,322.08 

2018 年 9,715.9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77% 
2019 年 6,058.21 

2020 年 1-6 月 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达到预定

可使用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总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总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

对价(2015 年定向增

发）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2015年定向

增发） 

12,515.96  12,515.96  12,515.96  12,515.96  12,515.96  12,515.96  0.00  100.00%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

机构费用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

介机构费用 
1,140.00  409.00  409.00  1,140.00  409.00  409.00  0.00  100.00% 

3 区域运营中心项目 区域运营中心项目 17,756.50  4,512.39  4,512.39  17,756.50  4,512.39  4,512.39  0.00  100.00% 

4 智慧城市项目 智慧城市项目 27,780.65  1,694.47  1,694.47  27,780.65  1,694.47  1,694.47  0.00  1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59,446.89  59,446.89  59,446.89  59,446.89  59,446.89  59,446.89  0.00  100.00% 

6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

介机构费用”项目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

介机构费用”项目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0.00  731.00  731.00  0.00  731.00  731.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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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资天津中兴智联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 

投资天津中兴智联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0.00  10,920.34  10,920.34  0.00  10,920.34  10,920.34  0.00  100.00% 

8 

宁乡、清远、张掖、

喀什智慧城市 PPP 项

目 

宁乡、清远、张掖、

喀什智慧城市 PPP

项目 

0.00  11,010.78  11,010.78  0.00  11,010.78  11,010.78  0.00  100.00% 

9 

“区域运营中心项

目”、“投资天津中兴

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区域运营中心项

目”、“投资天津中兴

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0.00  2,323.76  2,323.76  0.00  2,323.76  2,323.76  0.00  100.00% 

10 
5G 和 C-V2X 产品研

发项目 

5G 和 C-V2X 产品

研发项目 
0.00  9,389.00  0.00  0.00  9,389.00  0.00  -9,389.001  0.00% 

11 

“宁乡、清远、张掖、

喀什智慧城市 PPP 项

目”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宁乡、清远、张掖、

喀什智慧城市 PPP

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00  5,686.30  5,686.30  0.00  5,686.30  5,686.30  0.00  100.00% 

合计   118,640.00  118,639.89  109,250.89  118,640.00  118,639.89  109,250.89  -9,389.00  92.09% 

                                                        
1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使用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部分配套募集资金

120,000,000.00 元及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部分配套募集资金 93,890,000.00 元，合计 213,890,000.00 元用于投入“5G 和 C-V2X 产品研发项目”。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优先使用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使用，故该项目对应的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部分尚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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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494.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9,322.5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3,126.8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7 年 10,000.00  

2018 年 6,953.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1.68% 
2019 年 9,711.26  

2020 年 1-6 月 2,657.6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达到预

定可使用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

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总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总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

对价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00  100.00%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

机构费用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

介机构费用 
1,494.80  368.00  368.00  1,494.80  368.00  368.00  0.00  100.00% 

3 
中兴物联物联网产业

研发中心项目 

中兴物联物联网产

业研发中心项目 
20,000.00  8,000.00  7,829.56  20,000.00  8,000.00  7,829.56  -170.44  97.87% 

4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

机构费用”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支付本次交易的

中介机构费用 ”项

目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0.00  1,126.80  1,126.80  0.00  1,126.80  1,126.80  0.00  100.00% 

5 
5G 和 C-V2X 产品研

发项目 

5G 和 C-V2X 产品

研发项目 
0.00  12,000.00  9,998.22  0.00  12,000.00  9,998.22  -2,001.78  83.32% 



 17 

合计   31,494.80  31,494.80  29,322.58  31,494.80  31,494.80  29,322.58  -2,172.222  93.10% 

                                                        
2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使用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部分配套募集资金

120,000,000.00 元及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部分配套募集资金 93,890,000.00 元，合计 213,890,000.00 元用于投入“5G 和 C-V2X 产品研发项目”。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该项目对应的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部分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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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2015 年定向增发）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3 区域运营中心项目 /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将通过提升上

市公司品牌影响力、加快全国重点区域业务

拓展以及降低租金成本等方式，增强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 

/ / / / / 不适用 

4 智慧城市项目 / 

基于合同约定收入金额、历史平均成本水平

进行预测，本次智慧城市项目毛利率均在 

30%以上，本项目合计将为上市公司贡献收

入 32,864.38 万元，毛利 10,180.01 万元，对

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 

-313.05 / / / 8,384.88 否3 

5 补充流动资金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6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3 截至募集配套资金到账之日，因“智慧城市项目”的主要明细项目投资已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支出；募集资金到账后，“智慧城市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支

付的后续支出较少。截至 2017 年末，承诺投入的 8 个“智慧城市项目”均已完工，大部分已完成验收，项目建设进度基本符合预期，“智慧城市项目”累计实现毛利 8,384.88

万元，达到预计毛利额的 82.36%。实际效益与预期效益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部分项目建设运营条件等发生变化导致成本提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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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资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 

根据投资项目的标的公司中兴智联经营情

况，结合智能交通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预

计中兴智联 2016-2018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13.41 万元、1,015.48 万元和 1,619.76 万元，

本次公司股权投资完成后，中兴智联将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将为公司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 

-1,091.16 1,759.81 -5,197.78 371.88 -4,040.35 否4 

8 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 PPP 项目 / 
上述四个项目建设的毛利润额合计约

10,887 万元。 
7,909.08 19,132.52 0 0 27,041.60 是 

9 

“区域运营中心项目”、“投资天津中兴智联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10 5G 和 C-V2X 产品研发项目 / 

本项目为新技术、产品研发项目，项目的实

施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5G和C-V2X相关产

品，不断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占

有率。 

/ / / / / 不适用 

11 
“宁乡、清远、张掖、喀什智慧城市 PPP 项目”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4 公司累计投入“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的金额为 10,920.34 万元，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净利润分别为 116.90 万元、-1,091.16 万元、1,759.81 万元，与预期

效益存在较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目前电子车牌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中兴智联前期大力投入电子车牌市场，导致本期的实际收益未达到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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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7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3 中兴物联物联网产业研发中心项目 /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将通过

提升标的公司研发积累与技术实力、

提升标的公司发展环境与人才吸引力

等方式，长远增强标的公司的盈利实

力与核心竞争力。 

/ / / / / 不适用 

4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5 5G 和 C-V2X 产品研发项目 / 

本项目为新技术、产品研发项目，项

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 5G 和

C-V2X 相关产品，不断增强产品市场

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 / / /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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